
桂教办〔2025〕995号

自治区教育厅办公室关于做好 2025年度
广西科学技术奖提名工作的通知

各高等学校：

广西科学技术奖励委员会办公室《关于组织开展 2025年度

广西科学技术奖提名工作的通知》（桂科奖办发〔2025〕8号，

以 下 简 称 《 通 知 》 ） 已 通 过 网 络 公 开 发 布 （ 网 址 ：

http://kjt.gxzf.gov.cn/dtxx_59340/tzgg/t23359916.shtml）。

现就做好 2025年度提名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总体要求

（一）2025年度广西科学技术奖可通过专家学者、组织机

构、相关部门提名。我厅具备提名资格，可择优限额提名全部奖

项（含广西最高科学技术奖 1项）。现按照广西科学技术奖励委

员会办公室分配我厅的提名额度，参考 2024年我厅提名情况，

等比例调整分配各高校提名名额（各高校具体名额单独反馈）。

鼓励各高校通过其他渠道提名。

（二）请拟提名高校认真研读《广西科学技术奖励办法》（桂

政发〔2025〕4号）及其实施细则，以及《广西科学技术奖提名

工作手册（2025年）》，严格按照各项要求，组织做好本校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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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的申报、遴选和提名工作。学校须对推荐项目的所有申报材料

真实性和准确性负责，确保支撑提名的数据、指标、学术成果、

候选者贡献以及其他证明材料完整属实，并客观反映学术价值、

应用情况和经济社会效益等，并对候选人政治、品行、作风、廉

洁等情况在征求相关纪检监察部门意见的基础上做好审核把关。

（三）拟提名高校及项目完成人须遵守《广西科学技术奖励

办法》及其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和广西科学技术奖励委员会办公

室对提名工作的具体要求，遵守科研诚信和评审工作纪律，并承

诺所申报项目的全部提名材料真实有效，且不存在任何违反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》和《科学技术保密规定》等相关

法律法规及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情形。如有材料造假或其他违规

违纪行为，学校应承担相应责任并接受相应处理；如产生争议，

要积极调查处理。

（四）根据《通知》要求，2024年度广西科学技术奖三大

奖、科学技术合作奖的第一获得者，本年度暂停提名三大奖、科

技成果转化合作奖；2024年度提名成果形式审查公示结束后主

动撤回提名的成果第一候选个人，本年度暂停提名。

（五）我厅完成推荐提名之后，不再受理学校或个人主动撤

回提名的申请。请各高校和项目完成人慎重选择所申报的奖项等

级，对于同时申报两个等级奖励的尤其要慎重。

二、提名和报送材料要求

2025年度广西科学技术奖提名工作采取网络提名与纸质材

料报送相结合的方式。具体安排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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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系统填报

1.填报时间：7月 31日—8月 29日。

2.工作要求：请各高校指导拟提名项目组成员登录广西科技

奖励提名系统（网址：https://jl.gxinfo.org:88），按照系统

提示进行注册后，在系统客观、如实、准确、完整填写《提名书》

并向我厅提名。

（二）提名前学校公示

1.时间要求：8月 29日前完成。

2.工作要求：被提名项目高校在申报前，须先通过公众媒体

或者书面公示提名书主要内容，公示时间不少于 7日，公示无异

议或虽有异议但经核实处理后，再次公示 7日无异议的方可提

名。相关公示内容详见《广西科学技术奖提名工作手册（2025

年）》中的《广西科学技术奖提名公示内容》。公示无异议的项

目材料原则上不予修改。

（三）我厅审核并公示提名

1.公示时间：9月 12日前。

2.工作要求：根据自治区科技奖励办公室要求，我厅须对提

名项目进行不少于 7日的公示。公示之前，我厅将组织对《提名

书》内容进行审查，审查提名书填写及附件材料提供是否规范、

是否符合要求。网络初审不符合要求的，我厅将退回项目。为确

保在规定时间节点内完成各项工作，拟通过我厅提名的高校应于

2025年 8月 29日前，将学校公示情况以公函形式报送我厅，同

时随函报送公示参考内容，电子版发送我厅科研处邮箱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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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gxjytkyc@163.com）。所有公示内容应与系统填报内容相一致，

对于出现内容不一致情况，我厅可不对项目进行提名。

对完成公示且无异议的项目，我厅在报领导审批之后将于 9

月 12日下午 18:00前通过系统提交自治区科技奖励办公室。

（四）向我厅报送项目纸质材料

1.截止时间：9月 21日前。

2.工作要求：通过我厅网络提名后，项目完成单位打印提名

系统生成的《提名书》，并签字盖章，整理装订整套材料（提名

书主件及附件）一式 1份报送我厅科研处。纸质材料要求详见自

治区奖励办有关通知。

请各高校严格按照上述工作和时间要求开展项目推荐，逾期

视为自动放弃被提名资格。

未尽事宜，各高校及候选人可直接与自治区科技奖励办公室

联系。联系人及电话：政策咨询：0771—2632965；业务咨询：

0771—5300636，5305994；系统技术支持：0771—5302004；邮

箱：gxkxjsj@kjt.gxzf.gov.cn。我厅联系人及电话：刘馨元、

0771—5815222，地址：南宁市竹溪大道 69号 1902室。

广西壮族自治区教育厅办公室

2025年 8月 1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
